表6
臺中市霧峰區霧峰國小及幼兒園教師
研習時數證明書（介聘用）
	申請人簽章
	身分證字號
	申請
類別
	· 市內介聘
· 他縣市介聘

	
	
	到任本校(或本市)日期：

年    月    日

	說明：
1、 研習時數採計時間：
（1） 市內介聘：在本校最近5年（110.04.8至115.04.7止）任合格正式教師服務期間之研習時數。
（2） [bookmark: _GoBack]外縣市介聘：在本市最近5年（110.04.21至115.04.20止）任合格正式教師服務期間之研習時數。
2、 辦理研習單位：經服務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主動薦送、指
派或同意參加具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文號之進修、研習，始
得採計；另參加其他機關團體（如基金會、協會、財團法人、
補習班..等）辦理之進修、研習，未取得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
准文號者，不得採計。
3、 教師參加網路文官E學院、地方E學中心及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護照等公務機關辦理之數位學習時數均可採計。
四、申請人請將研習證件依研習日期先後順序，送請教務處審查及計算時數。
五、為維護教師權益，本證明書請各校確實審核後出具，如有不實由各校自負其責。

	茲依上開說明採計教師研習總時數          小時


	教學組長：
	教務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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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時數採計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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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時數。


 


五、為維護教師權益，本證明書請各校確實審核後出具，如有不實由


各校自負其責。


 


茲依上開說明採計教師研習總時數


          


小時


 


 


教學組長：


 


教務主任：


 


校長：


 


 




表 6   臺中市 霧峰 區 霧峰 國小及幼兒園教師   研習時數證明書（介聘用）  

申請人簽章  身分證字號  申請   類別     市內介聘      他 縣市介聘  

  到任本校 ( 或本市 ) 日期：     年      月      日  

說明：   一、   研習時數採計時間：   （一）   市內介聘：在本校最近 5 年（ 1 10 .04. 8 至 11 5 .04. 7 止 ）任合格正 式教師服務期間之研習時數。   （二）   外縣市介聘：在本市最近 5 年（ 1 10 .04. 2 1 至 11 5 .04.2 0 止 ）任合 格正式教師服務期間之研習時數。   二、   辦理研習單位：經服務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主動薦送、指   派或同意參加具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文號之進修、研習，始   得採計；另參加其他機關團體（如基金會、協會、財團法人、   補習班 .. 等）辦理之進修、研習，未取得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   准文號者，不得採計。   三、   教師參加網路文官 E 學院、地方 E 學中心及公務人員終身學習 護照等公務機關辦理之數位學習時數均可採計。   四、 申請人請將研習證件依研習日期先後順序，送請教務處審查及計 算時數。   五、為維護教師權益，本證明書請各校確實審核後出具，如有不實由 各校自負其責。  

茲依上開說明採計教師研習總時數            小時    

教學組長：  教務主任：  校長：  

 

